
※本表填妥後，分處同仁僅得複印交予申請人與介紹人（維護個資法），本表簽認視為同意個資法之告知簽認。 

區域名稱 
介紹人電腦

編號 

介紹(推薦)人 

姓名 
身分證號碼   任職公司與職稱 會員組織經營放置位置 

 □桃園 □台中 

 □新北 □竹苗 

 □北基 □宜花 

 □高雄 □嘉南  

   

 

輔導學長姓名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由電腦依序放置 

………………………………………………………………………………………………… 

      【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入會報名申請表 
電腦 

編號 
 

申請人任職或曾 
任職之公司名稱 

任職職稱 

目前: 

曾任: 

目前月休天數 

每月薪資金額 

工作年資 

月休: 

金額: 

年資: 
 

申請人 
中文姓名 

 
身分別 

（可複選） 

□一般□原住民□身心障礙

□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

□低收入戶□更生受保護人

□二度就業婦女□外籍配偶 

□退休軍公教人員 

□其它:                   照片黏貼處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性別 □男    □女 

□非本國籍 國籍：_____________  居留工作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方
式 

聯絡地址  

行動電話  市內電話 （   ） 

電子郵件 
                                                □同意工會 line 下載 

                                                □同意工會之訊息通知 

最
高
學
歷 

□博士     □碩士     □大學/專科     □高職     □高中     □國中以下(含國小) 

學校名稱 科系    就學狀態 第二職業技能 

  □畢 □肄 □在學         

工會 

志(義)工 

任職意願 

□願參與本業之教育訓練課程    

□願參與工會辦理之各項活動 

□願參與會員召募工作□車馬費 

□工會辦理活動時願意擔任義工 

□將來有意願擔任工會幹事 

□將來有意願擔任工會理事 

會員 

會費繳納 

 

□同意繳納入會費一日薪資所得以上之金額 

  金額:_______________(限現金一次繳納) 

□同意繳納經常會費每月工資之 0.5%以上之金額 

  一年金額:3,650 元 (每日 10元) 

  上述金額繳納:□現金一次繳納□每季郵政劃撥 

  □每月郵政劃撥□每月銀行轉帳□其他小額支付 

技能專長 

公約簽署 

□ 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保全護照 □事務人員證照□種子教官證照 

□ 自律公約 □ 工會政策聲明簽認書  (本欄填寫或勾選者均須將證照影印與簽署書正本為申請表附件) 

(

近
至
遠) 

工

作

經

歷 

 □申請人目前仍在職(上班公司:           區域:         ) □待業中□同意工會媒介 

公司/機關名稱 職務名稱 月休天數(特休 x或 v) 薪資待遇 服務期間 

          (特休     )   年   月至    年   月 

          (特休     )   年   月至    年   月 

 工會理事(審查)會初評(申請者請勿填寫)：□准予入會(審核:__________通過)  □暫予備查(通知介紹人) 

※填表注意:1.本入會申請係由總工會服務處主辦，填寫規定與會費繳納金額均依內政部工會法之法律規範要求。 

           2.本會入會申請須認同工會宗旨理念，經已具會員身分者介紹簽名後(表格虛線上方)始得入會申請。 

           3.本申請案如未獲同意者，請持身分證親自本會全省各分處辦理會費退費手續。 

           4.本表上方的虛線以上由申請人之介紹人填寫，本表下方的虛線以下請申請人勿填寫。 



※本表填妥後，分處同仁僅得複印交予申請人與介紹人（維護個資法），本表簽認視為同意個資法之告知簽認。 

 

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會員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一、本工會(非)公務機關名稱：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暨各區域分會 

       蒐集之目的： 

063/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9/契約、類似契約或

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04/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129/會計與相關服務、133/工會通

訊電信業務與電信網路業務、135/資(通)訊服務、136/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7/資

通安全與管理、150/輔助性或後勤支援管理、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81/其他經

營合於工會章程或報備項目或工會組織內各項組織章程所定之辦法、業務及其他依主管

機關公告之特定目的。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依主管機關公告之個人資料類別（包括但不限於載於各項契約及相關文件之個人資料

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居住於國內各行政區域內或登記申請為工會會員期間內。 

        2.地區：中華民國境內。 

          3.對象：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各(辦公室)服務      

               中心、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之協力服務合作廠商與工會組織之介紹人 

                 及推薦組織輔導學長。 

  4.方式：符合法令規定範圍之利用。 

   四、您就本人之個人資料得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之請求查詢、製給複製本       

       補充或更正等權利，其行使方式及收費方式依法令及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 

       章程或相關管理辦法與相關規定。 

   五、您就本人之個人資料得自由選擇提供資料（但依工會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若不 

       提供或提供不完全時，可能影響您會員權益或與工會理事委員會及工會服務中心之 

互動或權益。 

 

      以上所述事項，本人已詳閱並完全知悉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中華民國物業保全產業工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